
︵
三
︶ 

日
臺
佛
教
在
﹁
無
方
針
政
策
﹂
下
的
教
勢

頓
挫
與
轉
型

1. 

﹁
公
私
相
剋
﹂
下
的
佛
教
處
境

按
此
處
所
謂
﹁
公
私
相
剋
﹂
的
佛
教
處
境
，
即
之
前

已
長
篇
探
討
過
的
日
本
官
方
的
﹁
公
立
場
﹂
與
日
本
佛
教

方
面
的
﹁
私
立
場
﹂
之
間
，
存
在
著
兩
者
利
益
相
牴
觸
的

問
題
。
但
更
深
入
的
觀
察
後
，
其
實
此
一
﹁
公
私
相
剋
﹂

的
問
題
，
也
挾
雜
著
統
治
權
的
操
控
與
相
關
社
會
資
源
再

分
配
的
複
雜
因
素
，
及
施
政
重
點
的
趨
向
考
量
。
故
此
處

先
將
觀
察
視
野
，
暫
時
轉
移
到
有
關
政
治
權
力
的
操
控
與

社
會
資
源
的
再
分
配
問
題
，
然
後
才
就
佛
教
界
在
此
﹁
公

私
相
剋
﹂
的
情
勢
下
，
檢
討
其
將
何
去
何
從
的
問
題
。

因
從
表
面
上
看
來
，
在
人
類
的
文
明
社
會
中
，
政
治

權
與
宗
教
權
，
似
乎
是
分
屬
於
兩
個
不
同
的
領
域
：
如
一

俗
、
一
聖
，
或
一
在
人
間
、
一
在
天
上
，
但
本
質
上
只
要

是
權
力
並
且
已
握
在
自
己
手
中
，
即
意
味
著
對
自
身
以
外

的
社
會
或
人
類
群
體
，
擁
有
或
大
或
小
的
操
控
權
。
亦
即

一
己
的
意
志
力
，
如
能
附
屬
在
所
掌
握
的
權
力
架
構
上
，

事
實
上
即
可
以
透
過
這
種
對
外
的
操
控
權
來
加
以
貫
徹
，

然
後
又
可
藉
此
帶
動
群
體
行
為
的
改
變
，
以
遂
行
其
可
能

無
法
單
靠
一
己
之
力
就
能
達
成
的
行
為
目
標
或
據
以
謀
取

重
大
利
益
。
故
最
終
如
不
將
兩
權
合
一
使
用
，
或
將
其
中

一
權
加
以
剝
削
並
置
於
掌
控
之
下
，
則
兩
權
各
自
向
外
延

伸
及
擴
張
的
結
果
，
必
導
致
兩
者
互
爭
優
勢
的
對
立
、
衝

突
和
主
客
易
位
。

以
當
時
臺
灣
的
狀
況
而
言
，
日
本
以
異
民
族
、
異
文

化
的
戰
勝
者
，
而
入
主
成
為
新
統
治
者
之
後
，
所
面
對
的

難
題
是
：
既
然
華
、
日
兩
民
族
的
語
言
、
文
化
傳
統
或
生

活
習
慣
等
各
方
面
，
都
存
在
著
重
大
差
異
，
則
在
施
政
上

的
選
項
，
只
有
幾
種
可
能
。

第
一
種
是
在
臺
居
住
的
漢
人
都
自
動
離
境
或
強
制

全
部
驅
除
出
境
。
雖
仍
剩
有
少
數
南
島
語
系
的
原
住
民
，

日
本
殖
民
下
的
佛
教
歷
史
社
會
基
礎
（
八
）

臺
灣
本
土
近
代
佛
教
的
歷
史
變
革
透
視
：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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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問
題
不
大
，
故
一
切
差
異
性
可
以
減
到
最
低
或
自
動
消

失
，
等
於
完
全
重
新
開
始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新
移
入
的
日
人

依
然
可
適
用
本
國
的
相
關
法
令
、
教
育
制
度
，
也
能
保
有

自
己
的
生
活
習
慣
和
維
持
原
有
的
宗
教
信
仰
。
但
事
實
上

是
不
可
能
，
因
︿
馬
關
條
約
﹀
第
5
款
已
明
白
規
定
：

﹁
本
約
批
准
互
換
之
後
，
限
2
年
之
內
，
日
本
准
中
國
讓

與
地
方
人
民
願
遷
居
讓
與
地
方
之
外
者
，
任
意
變
賣
所
有

產
業
退
去
界
外
，
但
限
滿
之
後
尚
未
遷
徙
者
宜
視
為
日
本

居
民
。
﹂

1

並
且
，
2
年
屆
滿
時
，
根
據
黃
昭
堂
估
計
，

當
時
臺
灣
人
口
共
有280
萬
，
但
實
際
遷
出
者
才4,500

人
，
只
佔
總
人
數
的0.16%

而
已

2

。
亦
即
日
本
官
方
已

必
須
去
處
理
在
人
數
上
漢
人
遠
遠
超
過
新
移
入
的
少
數
日

人
這
一
大
問
題
。

既
然
這
樣
，
則
第
二
種
選
項
，
就
是
以
強
大
的
公

權
力
作
後
盾
，
將
所
有
與
統
治
權
力
有
關
的
職
位
、
機
構

及
其
使
用
權
，
都
牢
控
在
日
本
官
方
手
中
，
再
以
差
別
待

遇
的
方
式
，
一
方
面
讓
來
臺
日
人
在
教
育
上
享
有
較
優
質

的
設
施
和
栽
培
績
效
；
另
一
方
面
在
其
擔
任
公
職
時
亦
享

有
遠
較
臺
人
優
先
進
入
高
職
位
的
機
會

3

。
換
言
之
，
日

本
官
方
藉
著
權
力
位
階
的
區
隔
以
維
持
由
少
數
日
人
獨
佔

與
共
享
上
層
統
治
權
的
絕
對
優
勢
，
以
徹
底
壓
制
佔
人
口

居
絕
對
多
數
的
被
殖
民
者—

漢
人
。
這
種
統
治
上
的
差

別
待
遇
，
其
實
是
殖
民
者
對
被
殖
民
者
的
嚴
重
歧
視
，
但

以
﹁
教
育
無
方
針
主
義
﹂
為
標
榜
的
後
藤
新
平
本
人
，
卻

自
認
為
相
當
合
理
，
所
以
他
曾
直
接
了
當
地
對
臺
灣
總

督
府
醫
事
學
校
的
學
生
說
：
﹁
你
們
如
果
要
求
與
已
經

3
千
年
來
對
皇
國
盡
其
忠
義
的
日
本
人
同
等
待
遇
，
則
今

後
以
80
年
為
期
，
努
力
同
化
於
日
本
人
，
在
此
以
前
，
縱

有
差
別
，
亦
無
可
奈
何
；
不
作
不
平
之
鳴
，
以
為
全
島
示

範
。
﹂

4
也
由
於
後
藤
新
平
的
統
治
心
態
，
是
從
日
本
獨
佔
利

益
與
日
中
優
先
的
考
量
出
發
，
所
以
一
切
政
治
措
施
都
以

是
否
達
成
此
目
標
為
依
歸
。

但
是
，
在
官
方
的
具
體
行
政
措
施
方
面
，
除
了
必
須

考
慮
其
如
何
﹁
去
中
國
化
﹂
，
以
及
斷
絕
外
籍
勢
力
干
預

日
本
統
治
臺
灣
的
﹁
朝
日
本
化
﹂
措
施
之
外
；
亦
須
考
慮

日
本
在
以
臺
灣
為
南
進
基
地
之
同
時
，
也
連
帶
使
其
加
強

控
制
對
岸
福
建
的
擴
張
舉
動
。
而
這
些
措
施
絕
大
部
份
，

都
是
在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時
期
所
遂
行
的
。
假
如
忽

略
了
這
些
方
面
的
觀
察
，
即
無
法
得
知
日
本
臨
濟
宗
妙
心

寺
派
為
何
會
突
然
轉
向
福
建
去
發
展
，
然
後
又
在
兒
玉
的

暗
中
維
護
之
下
，
得
以
在
臺
北
圓
山
西
麓
興
建
了
雄
偉
的

﹁
鎮
南
山
臨
濟
寺
﹂
這
一
曲
折
的
發
展

5

。
而
此
寺
，
正

是
影
響
日
後
臺
灣
本
土
佛
教
徒
最
關
鍵
的
日
本
在
臺
佛
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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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一

6

。
此
外
，
對
遏
阻
基
督
教
長
老
教
會
︵
耶
穌
教
︶

的
在
臺
發
展
優
勢
，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也
產
生
極
為

深
遠
的
影
響
。

其
實
，
就
以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如
何
遏
阻
基
督

教
長
老
教
會
︵
耶
穌
教
︶
的
在
臺
發
展
優
勢
來
說
，
因
基

於
︿
大
日
本
憲
法
﹀
保
障
宗
教
信
仰
自
由
的
法
制
原
則
，
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所
能
採
取
的
就
是
：
︵
一
︶
繼
續

循
法
律
途
徑
切
斷
其
宗
教
特
權
，
使
傳
教
士
無
法
如
清
領

時
期
，
借
外
力
干
預
官
方
司
法
審
判
，
來
幫
涉
訟
教
民
脫

罪
7

。
︵
二
︶
與
前
者
密
切
相
關
的
，
特
別
是
清
代
所
簽

下
不
平
等
條
約
中
有
關
臺
灣
部
份
的
領
事
裁
判
權
，
終
於

在
明
治
32
年
︵1899

︶
7
月
15
日
，
與
日
本
本
土
同
時
加

以
廢
除
了

8

。
︵
三
︶
不
許
在
正
規
學
校
裡
教
導
特
定
宗

教
教
理
及
進
行
宗
教
儀
式
。
︵
四
︶
前
三
者
或
許
不
能
單

獨
歸
功
於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，
但
此
點
，
即
關
於
設

置
醫
學
校
的
構
想
與
執
行
，
則
全
出
自
學
醫
出
身
的
後
藤

新
平
一
人
，
並
且
部
份
直
接
與
耶
穌
教
士
的
藉
醫
傳
教
有

關
聯
。因

據
向
山
寬
夫
的
完
整
說
法
是
：
﹁
臺
灣
人
的
醫
學

教
育
，
始
於1897

年
4
月
，
在
臺
灣
總
督
府
臺
北
醫
院
附

設
修
業
年
限
2
年
的
醫
學
講
習
所
。
當
時
除
香
港
之
外
，

幾
乎
未
在
其
他
殖
民
地
看
到
的
醫
學
講
習
所
，
是
在
兼
任

臺
灣
總
督
府
衛
生
顧
問
的
內
務
省
衛
生
局
長
後
藤
新
平
的

建
議
下
才
設
立
的
；
醫
師
出
身
的
政
治
家
後
藤
新
平
，
認

為
在
炎
暑
惡
疫
漫
延
的
瘴
癘
之
地
臺
灣
，
唯
有
培
養
臺
灣

人
醫
師
，
來
取
代
歐
美
各
國
在
殖
民
地
以
傳
道
方
式
收
攬

民
心
的
基
督
教
傳
教
士
，
並
藉
其
活
動
普
及
現
代
醫
學
收

攬
民
心
，
才
是
統
治
臺
灣
成
功
之
捷
徑
。
﹂

9

後
藤
新
平

上
臺
後
，
將
其
設
法
實
現
，
並
在
20
年
內
，
共
栽
培
了483

名
臺
灣
人
醫
師
。
換
言
之
，
後
藤
新
平
是
直
接
採
用
﹁
功

能
取
代
﹂
的
方
式
，
即
改
由
官
方
親
自
培
育
出
大
量
具
有

現
代
醫
學
知
識
及
技
能
的
臺
人
醫
師
，
來
大
幅
度
降
低
西

洋
基
督
教
傳
教
士
在
臺
灣
藉
行
醫
收
攬
民
心
而
達
其
輔
助

傳
道
的
巨
大
效
果
；
而
其
中
並
不
須
觸
及
違
法
禁
教
的
問

題
，
故
連
傳
教
士
也
無
話
可
說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官
方
亦
可
用
同
樣
的
策
略
，
來
對
付

日
本
佛
教
在
臺
擴
張
教
勢
的
企
圖
。
因
官
方
的
真
正
﹁
宗

教
﹂
其
實
是
和
皇
室
有
關
的
﹁
國
家
神
道
﹂
，
其
﹁
道

場
﹂
即
﹁
官
幣
︵
公
費
設
立
之
︶
神
社
﹂
，
並
且
﹁
宗

教
師
﹂
即
﹁
神
官
﹂
和
﹁
教
育
人
員
﹂
，
所
要
傳
達
的

﹁
經
典
﹂
就
是
明
治
天
皇
的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，
而
﹁
信

徒
﹂
則
包
括
了
接
受
官
方
日
語
學
校
教
育
的
所
有
﹁
臺
灣

學
生
﹂
。
例
如
明
治
32
年
︵1899

︶
7
月
9
日
，
官
方
即

以
﹁
訓
令
第218
號
文
﹂
頒
佈
﹁
學
事
視
察
規
程
﹂
，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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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﹁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﹂
的
任
務
，
就
是
﹁
視
察
︵
類
似
督

學
︶
小
學
校
︵
日
人
子
弟
就
讀
者
︶
及
公
學
校
︵
臺
人
子

弟
就
讀
者
︶
，
在
教
育
上
有
關
﹃
敕
語
的
主
旨
﹄
被
實
際

執
行
的
狀
況
﹂

10

。
同
年
10
月
間
，
由
後
藤
新
平
︵
兒
玉

總
督
出
差
︶
閱
可
﹁
神
宮
奉
齋
會
臺
灣
本
部
長
﹂
齋
藤
正

義
所
呈
報
的
﹁
神
宮
奉
齋
會
財
團
法
人
基
本
規
則
﹂
共
7

章
66
條
，
而
其
第
一
章
第
一
條
即
：

本
會
之
目
的
係
欽
仰
神
宮
之
尊
嚴
，
奉
戴
皇
祖
之

懿
訓
、
皇
上
之
聖
敕
，
攻
研
國
典
、
講
明
彝
倫
、

修
行
國
禮
︵
不
包
括
與
宗
教
有
關
之
儀
式
︶
，
從

事
神
宮
神
位
牌
與
曆
書
之
頒
布
事
務
。

11

並
且
說
明
係
因
﹁
明
治
31
年
民
法
施
行
之
際
，
期
盼

立
於
宗
教
之
外
，
亦
即
成
為
神
宮
崇
敬
之
團
體
，
取
得
上

述
團
體
之
成
立
與
法
人
之
認
可
﹂

12

。
於
是
官
方
准
予
解

散
原
﹁
神
宮
教
臺
灣
本
部
﹂
，
改
以
﹁
神
宮
奉
齋
會
臺
灣

本
部
﹂
立
案
，
而
達
成
了
其
迅
即
﹁
去
宗
教
化
﹂
的
轉
型

13

。

到
了
明
治
34
年
︵1901

︶
3
、
4
月
間
，
代
表
官
方

立
場
的
﹁
官
幣
大
社
臺
灣
神
社
神
職
人
員
奉
務
規
則
﹂
、

﹁
官
幣
大
社
臺
灣
神
社
神
職
人
員
、
出
仕
及
傭
員
旅
費
規

則
﹂
、
﹁
官
幣
大
社
臺
灣
神
社
神
職
人
員
職
制
﹂
等
相
關

法
制
規
定
都
陸
續
正
式
頒
佈
了
；
即
以
﹁
官
幣
大
社
臺
灣

神
社
﹂
神
職
人
員
最
高
級
職
位
﹁
宮
司
﹂
的
年
俸
來
說
，

﹁
上
級
俸
﹂
便
高
達1,200

圓
，
﹁
下
級
俸
﹂
亦
有1000

圓

之
多

14

。
此
一
金
額
有
多
大
呢
？
以
同
一
時
間
日
蓮
宗
向

官
方
申
請
在
臺
南
城
內
第
二
區
草
仔
寮
街
建
﹁
臺
南
山
妙

經
寺
﹂
為
例
，
全
寺
一
年
的
預
估
總
收
入
，
也
才
不
過
區

區444

圓
而
已

15

。
而
相
較
於
昭
和
4
年
︵1928

︶
時—

即
經
過
27
年
以
後
，
據
增
田
福
太
郎
的
調
查
，
當
時
全
臺

香
火
鼎
盛
的
北
港
朝
天
宮
，
付
給
寺
中
首
席
僧
侶
︵
即
住

持
︶
的
年
俸
，
亦
只
達360

圓
，
而
這
應
已
是
全
臺
最
高
的

待
遇
了
；
至
於
當
時
同
廟
中
的
其
他
專
職
服
務
人
員
，
一

年
最
高
者
也
不
過
才
72
圓
的
收
入
罷
了

16

。

由
以
上
所
舉
之
事
實
來
看
，
官
方
的
施
政
重
點
，

從
﹁
宗
教
﹂
的
功
能
上
來
說
，
﹁
國
家
神
道
﹂
和
明
治
天

皇
的
﹁
教
育
敕
語
﹂
，
已
可
在
正
規
的
教
育
體
制
內
，
合

法
的
取
代
了
佛
教
或
其
他
宗
教
所
能
提
供
的
大
部
份
功
能

了
。2. 

日
臺
佛
教
發
展
的
頓
挫

(1) 

新
研
究
角
度
的
必
要
性

順
著
前
一
部
份
的
相
關
討
論
，
本
章
接
下
來
，
擬

探
討
日
臺
佛
教
在
﹁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﹂
下
，
直
到
大
正

4
年
︵1915
︶
春
季
，
即
﹁
西
來
庵
事
件
﹂
爆
發
之
前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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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
發
展
的
﹁
頓
挫
﹂
狀
況
。
但
基
於
本
章
討
論
主
題
的
預

設
，
因
此
有
關
以
下
即
將
逐
漸
採
行
的
幾
個
新
研
究
角

度
，
仍
必
須
先
在
此
指
出
：

一
、
在
研
究
上
，
因
本
章
此
後
的
探
討
重
點
，
是
將

逐
漸
轉
移
到
臺
灣
本
土
佛
教
的
發
展
與
轉
型
方
面
，
故
底

下
凡
涉
及
日
本
佛
教
僧
侶
來
臺
發
展
的
部
份
，
將
只
針
對

當
時
與
臺
灣
本
土
佛
教
的
發
展
及
轉
型
有
直
接
且
重
要
影

響
的
三
大
宗
派
，
即
：

1.
日
本
曹
洞
宗
；

2.
日
本
臨
濟
宗
妙
心
寺
派
；

3.
日
本
真
宗
本
願
寺
派
。

其
餘
的
宗
派
，
除
非
必
要
，
否
則
將
不
再
個
別
討

論
。

二
、
由
於
本
章
之
前
，
已
花
了
極
大
篇
幅
，
來
探
討

日
本
官
方
與
日
本
佛
教
之
間
的
相
剋
狀
況
，
甚
至
也
可
以

自
稱
已
為
臺
灣
史
或
臺
灣
佛
教
史
研
究
開
創
了
風
氣
。

但
也
基
於
同
樣
的
原
因
，
本
章
之
前
，
曾
不
惜
一
而

再
、
再
而
三
地
從
各
種
相
關
的
角
度
切
入
，
就
是
期
望
能

夠
將
整
個
事
情
的
來
龍
去
脈
說
明
白
講
清
楚
，
以
便
於
有

興
趣
的
讀
者
理
解
；
而
其
結
果
，
雖
不
敢
說
已
達
盡
善
的

地
步
，
但
應
交
代
的
，
大
概
也
沒
遺
漏
太
多
。

故
此
後
的
探
討
，
除
非
涉
及
重
要
的
佛
教
思
想
新
課

題
，
否
則
有
關
日
本
本
土
佛
教
的
總
體
大
環
境
，
將
不
再

詳
加
介
紹
，
以
免
重
複
和
偏
離
探
討
的
主
軸
，
而
形
成
本

末
倒
置
的
現
象
。

三
、
筆
者
過
去
曾
認
為
：
﹁
要
描
述
或
分
析
一
處
的

佛
教
發
展
狀
況
，
有
幾
個
相
關
要
素
，
必
須
加
以
考
慮
，

亦
即
要
能
指
出
：

1.
主
導
僧
侶
︵
專
業
、
活
動
力
︶
。

2.
主
要
護
持
信
徒
︵
財
務
、
人
力
與
土
地
贊
助
︶
。

3.
道
場
建
設
和
活
動
。

4.
社
會
環
境
。

5.
教
勢
發
展
。

這
五
個
要
素
，
息
息
相
關
，
缺
一
不
可
，
必
須
統
合

來
看
，
整
個
情
況
才
能
頭
緒
清
楚
，
全
貌
才
能
呈
有
機
浮

現
。
﹂

17
但
，
日
治
時
期
的
臺
灣
佛
教
研
究
，
除
以
上
五
項
因

素
之
外
，
還
必
須
持
續
地
將
官
方
的
政
策
與
殖
民
統
治
的

方
針
，
也
列
入
其
中
的
一
大
要
項
來
討
論
，
並
且
是
很
關

鍵
的
要
項
。
故
本
章
此
後
仍
將
隨
時
視
情
況
需
要
，
將
此

一
大
要
項
納
入
其
中
，
以
串
聯
相
關
的
議
題
，
使
文
中
整

體
的
表
達
，
能
呈
現
出
有
機
結
構
的
歷
史
風
貌
，
而
不
是

切
割
式
的
或
個
別
式
的
刻
板
表
現
。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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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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